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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西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西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强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的通告》，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放污染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细颗粒物（PM2.5）和氮氧化物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持续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全国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
同时，我市2020年划定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内禁止使用烟度排放超过《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阶段未作明确规定，禁用区规定已经不符合我市目前实际。
为有效减少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应当依法划定高排放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区域，排放管理区域内执行较为严格的排放标准。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违反本法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江西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车排气污染程度，对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的机动车划定限制行驶的区域、时段和车型，并设置限行标志。采取前款规定的交通限制措施，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组织听证，并在实施之日起三十日之前向社会公告。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的区域，限定区域内可选择执行表1中的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烟度排放的Ⅲ类限值。执行Ⅱ类和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目视不能有明显可见烟。
《江西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定期对作业机械进行排放检验和维修养护;对排气污染物超过标准且经维修后仍不达标的机械，应当停止使用。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依法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并向社会公布。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应当逐步通过电子标签、电子围栏、远程排放管理系统等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管理。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内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3、 主要内容
一是划定排放管理区域。根据我市实际，依据南昌市大气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将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作为划定管理的主要区域，划定排放管理区域面积约为1500平方公里，具体为G70福银高速（南昌北枢纽至塔城互通）、G6021杭长高速（塔城互通至石鼻枢纽）、G6001南昌绕城高速（在建）（石鼻枢纽至南昌北枢纽）合围区域（不含赣江新区直管区）和南昌县、安义县、进贤县相关区域。
二是明确管理措施。一是排放管理区域内，全天24小时禁止冒黑烟车辆和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二是禁止使用超过《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Ⅲ类排气烟度限值标准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三是参照长沙、武汉等地做法分阶段禁止使用国Ⅰ、国Ⅱ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具体为2025年7月1日起，禁止使用国一排放阶段及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2025年12月1日起，禁止使用国一、国二排放阶段及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三是提出其他管理要求。一是明确通告所指非道路移动机械类型。二是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按照规定进行编码登记并悬挂、张贴、喷涂环保登记号码车，排放管理区域内，使用单位应当核验编码登记和排放检验情况，建立管理台账，鼓励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三是明确市直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和违反通告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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